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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盱衡全球皆已意識到氣候變遷議題將為人類生存帶來嚴峻考驗，亦是國際間追求經濟永續發展所需優先考量之因素。雖然，台灣非屬「京都議定書」的締約簽署國，在所規範的第一階段溫室氣體減量目標，對我國尚不會造成立即的壓力，但於2012年第二階段的減量目標與期程啟動時，我國與韓國、中國、印度等開發中國家可能成為受規範的對象，屆時排放減量責任勢難避免。由於「溫室氣體減量法」至今仍於立法院審議中，在無相關法令要求下，產業所推動的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仍屬「無悔」的策略。但為因應未來國際溫室氣體減量的要求，我們宜儘早完成立法工作、建置基線資料、建構實質減量能力，並研訂相關碳排放交易機制，以減緩產業的衝擊。

國際上各先進國家無論是否為「京都議定書」之簽署國，皆已積極展開各種溫室氣體減量活動，除了採用節能措施之外，還包括能源的替換、新能源的研發，碳捕捉、儲存等技術；也因為附件一國家推動碳核配與相關罰責，導致「二氧化碳」在一夜之間變成有價的「商品」，不但有減量權證還可以轉換買賣。也因市場的要求，衍生出「碳排放交易」、「碳權」、「碳基金」、「清潔發展機制(CDM)」等種種與溫室氣體有關的商品與商業行為。而我國勢必也將產生同樣的市場需求，往後如何運作及推動相關機制，乃值得我們大家共同深思與探討的課題。
二、全球碳交易市場現況與趨勢

參與簽署「京都議定書」的38個附件一國家，皆被賦予階段性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與責任，並且同意自行減量或是與他國合作方式，來達成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目的，也因為未能達成減量的事業相對有罰責的規定與聯合國賦予各簽約國的規範，促使碳排放交易的市場因應產生，亦使得企業之間對自行減量與購置碳排放權，皆可以依其經濟的考量有所選擇。

而透過碳權可交易的特性來誘發各國溫室氣體減量動力，已逐步成為國際間最有效的溫室氣體減量策略之一，主要國家無不積極籌建碳排放交易制度，並參與投入清潔發展機制(CDM)與共同減量(JI)等減量活動，冀望藉由透明及健全的市場交易模式，來提高各界溫室氣體減量意願，以及舒緩地球溫室效應壓力，並能兼顧經濟發展的目標。依據世界銀行(WB)公佈之「2008碳市場交易現況與趨勢(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8)」研究報告指出，在全球碳交易市場中已發展出兩種碳權商品。一、總量管制排放交易制度(cap and trade)下創造出的「許可權(allowance)」；二、以CDM、JI，以及其他自願性減量計畫所產生的「計畫基礎交易(baseline and credit)」，CDM的減量額度為「經認證的排放減量(CER)」；JI減量額度為「排放減量單位(ERU)」。2007年上述兩種碳權商品交易金額全球市場分別已達503.94億美元及136.41億美元(詳見表1)。
表1. 全球碳交易市場現況
	   年度

項目
	2006年
	2007年
	成長率

	
	交易量
(百萬公噸)
	交易額
(億美元)
	交易量
(百萬公噸)
	交易額
(億美元)
	交易量(%)
	交易額(%)

	排放許可權交易(allowance)

	歐盟
	1,104
	244.36
	2,061
	500.97
	86.7
	105

	澳洲新南威爾斯省
	20
	2.25
	25
	2.24
	25.0
	-4.4

	芝加哥
	10
	0.38
	23
	0.72
	130.0
	89.3

	小計
	1,134
	24.699
	2,109
	503.94
	86.0
	104.0

	計畫基礎交易(baseline and credit)

	清潔發展機制(CDM)
	562
	62.48
	791
	128.77
	40.7
	106.1

	共同減量(JI)
	16
	1.41
	41
	4.99
	156.3
	253.9

	其他市場
	33
	1.46
	42
	2.65
	27.3
	81.5

	小計
	611
	65.36
	874
	136.41
	43.0
	108.7

	合計
	1,745
	312.35
	2,983
	640.35
	70.9
	105.0

	
	
	
	
	
	
	









資料來源：World Bank(2008),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8.
由上表可知，排放許可權交易明顯大於計畫基礎交易的市場規模，且由歐盟交易系統主導(占市場金額99%)。另就CDM與JI等減量計畫的碳權商品來看，目前仍以CDM為主流，依據聯合國官方網站資料顯示至2008年8月28日止，CDM完成登錄(Registered)已達1,151件，減量信用達220.9百萬公噸CO2當量，在完成登錄件數最多之開發中國家以印度計356件為大宗，約占目前完成登錄件數之31.06%，為開發中國家最具CDM計畫潛力國家。另從溫室氣體減量信用規模來看，印度多屬小型CDM，其減量信用約3,107萬公噸CO2當量(如圖1)。反觀中國及韓國雖然登錄合計僅275件，但其發展之CDM多為大型水力與風力發電，或處理高溫室潛勢氣體(N2O及HFC)，故其溫室氣體減量可達128.6百萬公噸CO2當量，約占全球已登錄之CDM減量信用58.36%(如表2)。至於在創造CERs的CDM計畫模式，目前仍是以潔淨能源(包含能源效率及替代能源、再生能源)的減量計畫居首位，這必須歸功於近年化石燃料供需失衡、新能源科技發展及低碳技術成本降低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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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2008年CDM計畫地主國完成登錄之減量專案件數
另從CDM投資國發展來看，英國、瑞士與荷蘭等國顯然是現行最成功之CDM投資國，三國合計完成CDM計畫件數達861件，由此可見這三國對全球CDM推動之影響力道。同時值得國內密切注意的是在地主國部分，中國與南韓正以非附件一國家身份，積極吸引投資國進行技術與資金投入，顯示其在CDM推動政策上已獲得重大成效，在可預見之未來將能縮減其減量成本壓力，且反應至國際市場競爭力之維持，此發展趨勢將對台灣未來整體產業競爭力造成影響，值得大家注意。
表2. 2008年CDM計畫地主國完成登錄之減量信用額度及占比
	國家
	平均每年減量額度(CO2e)
	占比
	國家
	平均每年減量額度(CO2e)
	占比

	中國
	113,972,775
	51.75%
	阿根廷
	4,121,351
	1.87%

	印度
	31,072,495
	14.06%
	南非
	2,557,984
	1.16%

	巴西
	19,302,353
	8.74%
	印尼
	2,556,908
	1.16%

	南韓
	14,599,555
	6.61%
	馬來西亞
	2,494,947
	1.14%

	墨西哥
	7,411,293
	3.35%
	卡達
	2,499,649
	1.13%

	智利
	4,325,867
	1.96%
	其他
	15,600,340
	7.07%


依據WB公佈報告指出，未來全球碳交易市場會因附件一國家「京都議定書」的第一階段承諾期(2008至2012年)接近而需求大增(如表3所示)。估計2008至2012年間，全球對京都機制下產生的碳權需求約2,435百萬公噸CO2e，其中各國政府對碳權約660百萬公噸CO2e，全球民營企業、設施的需求則為1,775百萬公噸CO2e。在可能供應碳權部分，第一階段承諾期在ET機制下創造的「排放核配額度(AAUs)」，主要來自東歐、烏克蘭及俄國等國約有7,305百萬公噸CO2e排放許可權；另由CDM與JI所產生之CERs及ERUs則可提供1,830百萬公噸CO2e減量信用額度。
目前，全球碳交易市場的未來與整體經濟發展趨勢有著密切關係，由於碳排放權不同於一般期貨商品，而是取決於未來政策及法規的走向。因此，現階段全球碳交易市場最大的風險在於「後京都時期」，國際間是否仍有共識持續制定抑抵氣候變遷的國際公約，以強化提供減量誘因。不過歐盟為展現「後京都時期」執行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決心，已在「歐盟能源及氣候計畫」中研擬於第三階段廢止由各會員國自行研提國家分配計畫(NAP)，改採全歐盟總量管制(EU-wide cap)，並研擬擴大管制的氣體種類與受管制的產業與設施範疇，另自2013年逐步以部分拍賣模式取代完全免費發放，預期上述歐盟未來的管制模式將影響全球碳交易市場之規模及價格。此外，若是未來美國亦能建立全國性的碳排放交易制度，則可為成長中的全球碳交易市場注入一股生力軍。
表3. 2008至2012年全球碳市場供需預測

	工業化國家減量潛在需求額度
	潛在供應額度

	國家或單位       京都機制(MtCO2e)
	       潛在AAUs結餘   潛在GIS*1
             (MtCO2e)    (MtCO2e)

	歐盟                          1,940
政府(EU 15國)                540

民營(EU 15國)               1,400

可議的政策及措施*2               (200)
日本                           450
政府                         100

民營                         350

其他額外需求                (200)
其他歐洲及紐西蘭               45
政府                         20

民營*3                                   25
	俄羅斯        3,330        (0＜???)

烏克蘭        2,170    (1,000~1,200)

EU10國       1,720       (100~700)

其他經濟轉型國家85          ???
小計            7,305    (1,100~1,900)

	
	CDM及JI供應潛力(MtCO2e)

	
	CDM(CERs)     1,600  (1,400~2,200)

JI(ERUs)         230   (180~280)

	
	小計             1,830   1,580~2,480

	總計                         2,435
政府                        660

民營                       1,775

其他額外需求               (420)
	總計             9,135   (2,680~4,380)

	
	


資料來源：World Bank(2008),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8.
備註：1.「綠色投資機制(GIS)」為出售與購買AAUs之國家間所達成的自願減量協議，要求出售AAUs後所獲得金額必須投資在環保及氣候友善計畫。預期GIS範疇將較ET、JI及CDM更廣泛，可避免目前CDM衍生問題。WB估計GIS可帶來減量額度在2,680至4,380MtCO2e。
2.歐盟執委會在審查歐盟15國的國家分配計畫(NAP)發現，會員國所提之減量政策措施預期達到減量承諾中有320 MtCO2e減量額度具爭議性，故該部分減量則需藉由EU ETS及CDM、JI來填補。

3.挪威與紐西蘭排放交易系統(NZ ETS)。
三、我國推動CO2減量現況
過去10餘年來，由於國內經濟持續成長，從1998年起至今，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成長亦未曾減緩，直到2005年排放量已達約276百萬公噸，占全球0.96%，世界排名第22位；其中工業部門(含用電)溫室氣體排放量約占全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53.49%。

政府部門為因應「京都議定書」之減量目標及期程，先後於1998年及2005年召開「全國能源會議」，檢討我國能源與產業政策，並據以擬定具體行動方案。在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上，雖歷經兩次「全國能源會議」及2006年「國家永續發展會議」，各界對減量目標之訂定仍意見分歧。然為因應溫室氣體減量工作，國內各政府部門皆已積極推動各項減量方案與措施。如經濟部在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上，現階段係採「無悔策略」、提高產業能源使用效率、積極推動產業自願性減量，並協助企業建制二氧化碳排放管理能力，促使產業做好環保及運用最佳可行技術與清潔生產技術，加速汰舊換新，促進能源事業自由化，加強能源科技之研發，發展再生能源、節能、資源化等綠色產業，以協助產業建構溫室氣體減量能力，並進行實質減量。而在產業自願減量方面，經濟部已與鋼鐵等6大產業公會簽署自願減量協議，預計在2004年至2008年間將累積減量402萬公噸CO2當量；另於2007年3月8日與光電及半導體協會簽署自願減量協議，預計在2006年至2010年間將累積減量達2,400萬公噸CO2當量。
其次，環保署在減量措施方面則持續實施汽、機車排氣定檢及鼓勵使用低污染車輛及清潔燃料，推動節能減碳無悔措施全民行動方案，以及針對高耗能產業溫室氣體進行盤查管理，並於2007年研擬「溫室氣體減量法」送立法院審議。內政部營建署大力推廣「綠建築標章」制度，並獎勵營建產業開發研究與提高使用綠建材等。
由於近來國際間對於溫室氣體減量要求，一般認為產業將因行政管制而受到相當的衝擊，故其對企業所衍生之經營風險勢不可免。因此，部分企業已意識到所肩負之減量責任，紛紛推動執行相關減量措施。例如，台積電公司早在2000年時就加入TSIA提倡之溫室氣體排放減量計畫，藉由更新廠房設計與製程改善，預計至2010年減下23.5萬噸之CO2當量，另導入節能、廢棄物資源化及綠建築等具體減碳措施，更可提升整體企業經營績效與降低營運成本。中鋼公司建廠30年來累積投資400億建置各種環保設備及製程效能改善，並藉由廠內「能源調度中心」整合廠區電力及燃料使用，預計於2011年相關節能減量計畫可達年47萬公噸之減碳量。另中鋼在1993年推動「工業區能源供應網」，將自身多餘的能源銷售給臨海工業區內十餘家工廠，以及成立「節能服務團」帶動鋼鐵業中下游一起減量，上述兩類型概念之機制均符合CDM運行精神。未來待「溫室氣體減量法」通過後，國內企業或團體組織若以單一或多邊模式推行節能減量計畫者，皆有機會將其經認證之減量額度藉由國內法定交易平台進行市場交易，如此更能提高企業投入節能減量意願。
四、我國「溫室氣體減量法」與推動碳排放交易之關聯性
由於我國為高度依賴出口貿易導向國家，將來如何因應「後京都時代」國際間賦予之減量責任，以及產業可能面對的衝擊，政府實宜儘早協助產業執行節能減碳工作，並建立完備的相關制度規範，以便及早因應準備。本節將節錄「溫室氣體減量法」(2007.2.4送立法院審議版)中第13條至16條有關碳排放交易制度規範，並進行法令要點(見表4)及中央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分工彙整分析(見表5)，並據此對未來我國運行碳排放交易制度提供建言。

表4  溫室氣體減量法之排放交易條文
	條文
	條文內容

	第十三條
(排放交易)
	1.因應國際情勢實施。
2.應於溫室氣體排放盤查、登錄、查證制度後實施。

	第十四條
(排放量

核配)
	1.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其獲配之排放量，核配排放權予事業單位，並得保留部分排放量核配一定規模新設或變更排放源，且命其採用最佳可行技術。
2.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制定核配方式、核配條件、核配程序、核配量之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第十五條
(排放交易管理)
	1.核配排放量之事業，應至交易平台進行交易。
2.事業得不受第十二條溫室氣體效能標準之限制。

	第十六條

(排放量

抵減)
	1.事業得於核配排放量前，提出溫室氣體減量計畫、減量目標及期程，經查證機構查證後，可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經認可之減量額度，得作為溫室氣體總量管制之排放量抵換或交易。


資料來源：環保署，溫室氣體減量法(2007.2.4)；李堅明，國際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發展(2008)。
表5 中央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分工

	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 頒行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

· 訂定減量目標(核配排放量)
· 制定交易制度、查證、排放量抵換及交易平台管理辦法

· 公告排放源

· 制定減量認證辦法(包括申請條件、減量額度計算、認可審查作業方式、減量額度之撤銷或廢止)
	· 訂定削減計畫

· 制定排放權核配辦法(包含核配方式、核配條件、核配程序、核配量之撤銷、廢止及相關遵行事項)

· 可派員實施檢查或命排放源提供相關資料


資料來源：環保署，溫室氣體減量法(2007.2.4)；李堅明，國際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發展(2008)。
目前，政府明定法規將排放交易制度，做為因應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管制有利的政策工具，並在相關制度設計朝向以總量管制的「許可制」為其發展主軸。但考量我國現況與排放交易實施所需相關能力資源及經費成本等因素，依循國外成功經驗的軌跡，建議宜在實施初期採小規模自願性的試辦型計畫模式，並邀請能源與工業部門中之大型排放源企業優先參與試辦計畫，以累積碳排放交易相關制度設計與實際程序執行之經驗。另依據各國經驗的分析我國若要建立排放交易制度，須優先考量與具備以下幾個關鍵步驟：

(一)確定管制排放物種類及目標；

(二)確定管制對象；

(三)核發排放權或指定排放量(削減量)；

(四)擬定排放交易規則；

(五)訂定排放源監控及驗證方式；

(六)訂定監督查核、執行及違規處罰方式；

(七)決定申報模式及建立登錄系統。

我國推動碳排放交易制度前仍有許多問題需解決，當然首要的是要完成盤查建置基線資料，以便能據以進行核配，但排放權的核配是採「無償核配制」或是「有償配售制」，各方意見尚無共識，無論採行哪種方式，皆須衡量國內企業的減量能力與對國家經濟力與競爭力的影響。
五、結論與建議

現階段國際間主要國家多已朝向建置總量管制排放交易制度，做為首要的減量政策工具。可預見的未來總量管制下產生之許可排放權，將是國際碳交易市場的主流，故我國應及早建立碳排放交易制度與減量信用的國際認證機制，並循求與國際碳交易市場接軌的途徑，以提升國家整體的減量能力。

此外，為疏緩企業減量成本壓力，政府宜提供多元的減量合作環境，例如首先應建置各產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資料庫，其次結合產官學研等各方資源推動國內計畫性減量合作之試驗計畫，從中學習CDM運行之管理、查證、驗證等行政管理監督機制之經驗，最後嘗試將經查驗證後計畫型減量之減量額度，導入未來國內排放交易體系中。

檢視「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所規劃之碳排放交易制度，乃是作為因應未來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管制之政策工具。但考量我國現況與排放交易實施所需相關能力資源及經費成本等因素，建議宜在實施初期採小規模自願性之試辦型計畫，並由政府提供誘因以協助企業參與，同時宜搭配提供相關技術準則、研究報告及資訊，藉由大量資訊公開之方式進行企業及驗證機構之指導及參與，將可迅速累積減量經驗與知識，使其能以成本最低、最有效方式達成減量目標，以及累積碳排放交易相關制度運行之經驗，初期可考慮先從封閉市場開始，視市場的活絡程度與國際市場的結合情形，再擴大到開放式性的交易市場。

七、參考文獻
李堅明(2006)，台灣推動清潔發展機制與溫室氣體減量之可行性與潛力研究，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委託計畫，清華大學永續發展研究室。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2006)，我國產業未來參與溫室氣體排放交易與清潔發展機制之方向，工業局產業溫室氣體排放管理及輔導計畫。
馬公勉、李堅明(2007)，燃料酒精CDM計畫與國家永續發展策略之研究，國立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行政院環保署(2007.2.4)，溫室氣體減量法。
遠見雜誌(2007)，9月號，低碳變黃金專輯。

林奇璋、余騰耀(2007)，我國推行CO2排放交易之要件、利基與問題，碳經濟(2007)，11月號，台灣經濟研究院。

李堅明(2008)，國際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發展，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周淑婉(2008)，我國溫室氣體管理展望，節能暨溫室氣體減量管理趨勢論壇。
UNFCCC(2007)，UNFCCC/CDM HOME，http://cdm.unfccc.int/index.html
World Bank(2008), 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8.
IETA(2008), Greenhouse Gas Market 2007.
印度 356件 31%





中國 256件 22%





巴西 144件 13%





墨西哥 106件 9%





馬來西亞 30件 3%





智利 25件 2%





其他 234件 20%











PAGE  
-1-

